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审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

序  言

根据2004年3月22日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合伙人协议》、《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十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2012年）》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保证本所持续、健康、开放性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一、审计监督委员会是依照本条例成立的，直接向合伙人会议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的本所监督机构。

二、审计监督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和条件

1、审计监督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合伙人3名，专职律师2名；

2、审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a、年龄在30周岁以上（包括30岁）；

b、从事执业律师工作5年（包括5年）以上；

c、执业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d、品行良好并得到本所的公认；

3、审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不在本所担任任何其他的职务；

4、审计监督委员会中的高级合伙人年龄应当在40周岁以上（包括40岁），从事执业律师工作10年（包括10年）以上，审计监督委员会的主任由其担任。

三、审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和任期

1、审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由管委会提名，报合伙人会议以二分之一多数批准通过；

2、审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任期为两年，不得连选连任；

4、 审计监督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计、监督本所的财务收支执行情况；

2、审计、监督每个财政年度的预算、结算情况；

3、审计、监督本所公共基金的积累、开支情况；

4、审计、监督本所管委会、执行合伙人、财务和行政人员及本所其他机构的管理工作；

5、当本所管委会成员、执行合伙人等其他公共事务的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本所利益时，要求相关人员予以纠正；

6、提议召开本所合伙人会议；

7、本所其他规定所赋予的权利。

审计监督委员会的主任有权列席管委会会议。

5、 审计监督委员会的议事方式

1、审计监督委员会在下列情况下召开会议：

a、 审计监督委员会原则上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由审计监督委员会的主任召集；

b、 审计监督委员会主任认为必要的时候；

c、 两名审计监督委员会委员提出的；

d、 本所其他规章制度中规定的情形；

2、当本所中五名（含五名）以上合伙人二十名（含二十名）以上专职律师书面提出动议要求召开审计监督会议的，审计监督委员会应当召开会议；

3、审计监督委员会的会议原则上应当秘密进行，投票采取无记名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

4、审计监督委员会成员在会议上的意见任何人不得泄漏；

5、审计监督委员会的决定或动议应当予以公布。

6、 审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方式

1、审计监督委员会有权在指定的时间、地点，约见本所管委会委员、执行合伙人、财务和行政人员及本所其他管理机构的负责人，被约见人必须对被约见的事由给以明确的说明；

2、审计监督委员会有权要求本所管委会委员、执行合伙人、财务和行政人员及本所其他管理机构的负责人， 对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有关事项给以口头或书面的说明；

3、审计监督委员会有权在下列情形下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对本所的财务进行审计：

a、 财务收支混乱或开支严重超过年度预算的；

b、 管委会、执行合伙人擅自处理本所公共基金或公共基金管理混乱的；

c、 管委会、执行合伙人擅自借贷、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处置本所固定资产的；

d、 管委会成员或本所主要机构的负责人有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有必要进行审计的；

e、 其他合伙人会议认为必要的情形；

f、 审计费用列入本所正常开支。

4、审计监督委员会有权对本所管委会委员、执行合伙人、财务和行政人员及本所其他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在下列情形下提出不信任提案:

g、 管委会委员、执行合伙人、财务和行政人员及本所其他管理机构的负责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司法机关及政府机关处罚的；

h、 管委会委员、执行合伙人、财务和行政人员及本所其他管理机构的负责人，怠于履行职责，不能完成管理工作，使其分管或分工的工作造成停顿，足以影响事务所工作运转的；

i、 管委会委员、执行合伙人、财务和行政人员及本所其他管理机构的负责人，严重违反本所规章制度的。

审计监督委员会提出不信任提案后，本所管委会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召集合伙人会议，管委会到期不召开的，审计监督委员会有权自行召开合伙人会议。不信任提案由合伙人会议占合伙人人数70%（含本数）以上多数批准通过后，相关人员必须辞去有关职务。

七、审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受到本所全体人员的尊重，非有重大违法违纪及严重违反本所规章制度的行为，不得予以撤换；撤换审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归合伙人会议。
8、 其他

1、本条例由本所管委会讨论通过，并由合伙人会议表决，以四分之三多数通过后生效。

2、本条例的最终解释权在事务所合伙人会议。

